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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保险立法谨慎核保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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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厦门大学金融系，福建 厦门 361005；2.河北经贸大学金融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要：保险合同的射幸性、附和性和高度技术性特征，要求保险法应强调作为合同制定方的保险人的谨慎

核保义务，防止被保险人和利害关系人受到人身伤害或利益损害；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

系；提高保险人风险选择的准确度；约束保险人承保时的射幸行为。但我国《保险法》对保险人谨慎核保

义务的规定失之薄弱，应该在《保险法》中形成谨慎核保原则的规范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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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人负有谨慎核保的义务

谨慎核保，是对保险人提出的要求，即保险人在

订约时不能只依靠投保人的告知作为估计危险的唯一依

据，而应对订约的重要事项进一步谨慎核实。保险法

应明确规定保险人的谨慎核保义务，由于保险人未尽义

务而产生恶意投保、超额投保或无效合同等各种不利后

果，保险人应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谨慎核保原则，以前虽然未被明确提出，但其思想

在理论、实务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中，都已经

明显存在。Keenton教授认为，“保险人如就其所获得之

资料，认为有调查必要者，应有调查之义务”。美国联邦

第十巡迴上诉法庭在哥伦比亚国民人寿保险公司一案中

曾称：“保险人之知情，无须直接源自被保险人，如保险

人已获相当资料，使一谨慎之人认为有查询之原因或理

由存在，得视为知情。”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2条规

定：依通常注意为保险人应知或无法推诿为不知的，投

保人无须另行说明，投保人不说明，也不构成隐瞒。

美国法学教授Keeton所著《保险法原理和案例》中

自由国民人寿保险公司一案，投保人分别向被告等三家

人寿保险公司为其年仅两岁的外甥女投保死亡险6500美

元，自己为受益人，随后毒死了被保险人，以图领取保

险金。被保险人的父亲认为保险公司未谨慎核保，明知

投保人没有可保利益仍然承保，致使投保人杀害了被保

险人，以过失致人死亡为由，诉请保险公司进行民事赔

偿。法院判令被告保险公司向原告赔偿7.5万美元，这

7.5万美元不是保险赔偿金（保险金额为6500美元），而

是由于保险公司未谨慎核保，致使投保人杀害了原告的

女儿所进行的民事赔偿。

保险人的谨慎核保义务，因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而

有所不同。对于财产保险，保险人应调查投保人对保险

标的是否具有可保利益；保险标的的市价以及有无超额

保险；所保危险是否已经发生，等等。对于人身保险，

保险人应调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是否具有可保利益；投保

是否出于恶意；被保险人健康状况是否符合条件，等等。

另外，保险人还应对保险合同的重要事项进行审核，防

止合同因缺乏法律要件或不符合同条件而无效。

二、保险立法强调谨慎核保原则的意义

1．可以防止被保险人和利害关系人遭受人身伤害

或利益损害

保险合同是一种射幸性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保

险标的一旦发生损失，受益人从保险人处获得的赔偿金

远高于投保人所支付的保险费；反之，如无损失发生，投

保人付出了保费而没有任何货币补偿。因此，有少数心

怀叵测之人，为了获得高额保险金，进行恶意投保，故

意毁损保险标的或伤害被保险人，使被保险人和利害关

系人受到人身伤害或利益损害。

利害关系人，是指保险合同当事人或关系人之外的、

因保险标的毁损或被保险人伤亡而使利益受到直接侵害

的人。如前述自由国民人寿保险公司一案，被保险人的

父亲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和关系人，但是利害关系人，

由于保险人的不谨慎核保和投保人的谋杀行为，丧失了

心爱的女儿，利益受到了侵害。

因此，为了保证公众的人身安全和各项利益不受侵

害，保险法应明确规定保险人的谨慎核保义务，尽力

制止恶意投保，防止保险沦为诱发道德危险的工具。

2．可以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保险合同是一种格式合同，附和性和技术性很强。

保险人事先拟就合同的主要条款并印制出来，在合同中

可以规定投保人的权利及义务，投保人对于保险人事先

已确定的条款只能“要么接受、要么走开”，即只能

全部同意或全部不同意，根本没有机会来规定保险人的

权利和义务，而且，一般人也很难完全理解合同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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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这样，保险合同很容易因投保人的善意无知而

缺乏法律要件或不符合同条件，如果保险人以此为由进

行抗辩，不承担保险赔偿责任，容易造成保险合同双方

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对称。

因此，为了对投保人的交易劣势地位予以补救，避

免保险合同因投保人的无知而无效，避免保险人滥用索

赔抗辩，保险法应规定，由合同的制定方——保险人对

合同条件和法律要件进行谨慎审核，以此平衡保险合同

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

3．可以提高保险人风险选择的准确度

风险选择是指保险人按照一定标准对投保人和保险

标的的风险进行审核评估，以排除不合格的投保人和保

险标的，并且防止不可保风险的介入。保险人如果不谨

慎核保，进行严格的风险选择，将会使自己处于不利的

地位，影响经营的稳定性和效益性。例如，施文森《保

险法判决之研究》中的许黄年一案，被保险人事实上已

经身患癌症，但可能并不知情，投保人面对保险代理人

的展业邀请，多次说明被保险人曾在台大医院开刀治疗，

希望保险人进行调查，如果可保则保。保险人对此没有

认真调查，常规体检后，接受了投保。被保险人在投保

后数月内因癌死亡，法院判决保险人依据合同给付保险

金额15万元及迟延利息。这种赔案完全由于保险人未尽

谨慎核保义务、导致抗辩无能而产生。

4．可以约束保险人承保时的射幸行为

保险合同的射幸行为存在于合同双方当事人，而不

仅仅是投保人一方。保险经营要求标的大量化以满足损

失或然率，达到公司财务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竞争的

强制也促使标的大量化。上述许黄年案，就带有保险人

射幸行为的色彩，即如果被保险人在合同有效期内健在，

保险人就稳赚保费。保险业界普遍存在“承保时粗，理

赔时细”的现象，就是射幸行为的具体表现。更有甚者，

有的保险展业人员还采取种种手段唆使投保人或与投保

人共谋，有意回避如实告知义务，这样的合同，不出险

保险人就稳赚保费，一旦出险保险人则可依法拒赔，最

多退还已收保费而已。

三、我国《保险法》谨慎核保规范性条款设计

1．规定保险人对死亡保险的谨慎核保义务

死亡保险关乎被保险人的生命，保险法应特别强调

保险人的谨慎核保义务。保险法中关于死亡保险被保险

人的保护，对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未成年人而有不同

的规定。

以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为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保

险法一般规定，合同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认可金额方

可有效。这在我国《保险法》第56条中有明确体现。但

在实务中，被保险人书面认可存在他人代笔的现象，如

果保险人对此不谨慎核实，轻则导致保险合同缺乏法律

要件而无效，重则可能引致投保人杀害被保险人。所以，

保险法应进一步规定，保险人有义务核实被保险人签名

的真实性或要求被保险人当面签署。如果保险人未尽核

实义务，造成保险合同因签名不实而无效，影响善意受

益人利益的，保险人应承担相当于保险金额的民事赔偿

责任；造成恶意投保人杀害被保险人的，保险人应对利

害关系人进行民事赔偿（由法院判决）。

以未成年人为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保险法一般通

过限制保险金额保护被保险人。我国保监会1999年第43

号文件规定，父母为未成年子女投保的死亡保险，总金额

不得超过人民币5万元。我们建议，我国应将这种保险金

额的限制性规定形成保险法的规范性条款。一方面控制

投保人对未成年人施害的道德危险，另一方通过规定保

险人的谨慎核保义务来体现对被保险人的保护，即：当未

成年人作为死亡险种的被保险人时，保险人应询问并记

录是否已有他保，保额是多少，并应向投保人如实说明超

过部分没有可保利益，如果投保人故意隐瞒，保险人则

不负赔偿责任；但如果保险人不询问或明知存在超额投

保仍然承保并无记录、由此引致投保人故意伤害被保险

人的，保险人应对其利害关系人负民事赔偿责任。

2．规定保险人对超额保险的审核义务及法律责任

超额保险对保险事业的发展危害较大，一是可能引

致投保人故意毁损保险标的，损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

二是由于超额部分无效而引发保险纠纷。因此，保险法

应体现保险人对超额保险谨慎核保的规范性条款。

我国《保险法》第148条规定，保险公司超额承保

情节严重的，处以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根据这

条规定，只有“情节严重的超额承保”才会受到处罚。超

额承保只要不是“情节严重”，保险人无论如何都会有利

可图：不出险时，可以多收保险费；即使出险，超额部

分无效也没有任何损失。而且，何为“情节严重”，是一

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这条规定有形同虚设之嫌。

因此，我们建议，我国保险法应明确规定保险人对

超额保险的谨慎核保义务，只要存在超额承保，就要受

到严厉处罚，以提高保险人超额承保的成本，督促其认

真履行谨慎核保义务。另外，保险法还应区分善意超额

保险和恶意超额保险，对以图谋额外利益为目的的恶意

超额保险，保险人无须返还保险费；因投保人不知情、保

险人未谨慎核实而产生的善意超额保险，保险人应退还

超收的保险费。这种规定，一方面提高恶意超额投保的

成本，从投保人一方限制超额保险产生；另一方面，防

止因保险人未谨慎核保而使善意投保人遭受保费损失。

3．规定被保险人健康争议的处理标准

健康保险中，往往因被保险人的健康争议，而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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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合同的效力判断产生分歧。台湾地区《保险法》第126

条规定，对于健康保险，“保险人于订立保险合同前，

对被保险人得施以健康检查。前项检查费用由保险人负

担”。这条明确规定了保险人应对健康保险的被保险人进

行体检的法定义务，避免因被保险人未经体检而引发纠

纷 。

我国保险法除应借鉴上述规定外，还应规定，对于

经过体检的被保险人，其健康状况应视为保险人知情，

投保人没有进一步说明的义务。这样规定，旨在督促保

险人谨慎核保，防止保险人滥用抗辩权，以被保险人健

康状况不符要求而拒绝理赔，以保护投保人一方的利益。

4 ．规定“不可抗辩条款”

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规定：“要保人故意隐

匿，或因过失遗漏，或为不实之说明，足以变更或减少

保险人对于危险之估计者，保险人得解除契约；其危险

发生后亦同。”“前项解除契约权，自保险人知有解除之

原因后，经过一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或契约订立后经过

二年，即有可以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约。”

上述有关“不可抗辩条款”的规定，一方面可以强

制投保人如实告知，另一方面可以督促保险人谨慎核保。

这是因为，即使投保人有故意隐瞒或不实说明的过错，

足以影响和变更保险人的危险估计，保险人可凭以解除

合同，但保险人如果在两年内未行使调查的权利，或发

现后一个月内未解除合同，保险人就失去了抗辩的时

效，说明已经放弃了解约的权利，保单就获得了不可

抗辩的权力。

保险法修改时不少人都认为，保险人的抗辩权应该

加上“两年”的时效，但还是未被采纳，从这一点上看，

我国保险法明显倾向于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我们建议，

应考虑在时机成熟时把“不可抗辩条款”形成保险法的

规范性条款，把保险人的抗辩解约权限制在“两年”内，

加大保险人谨慎核保的压力，以保护投保人一方的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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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私募基金的投资人是倾向于风险中性的，管理

人是倾向于风险规避的。管理人的效用函数是U（x,y），

这里x表示是闲暇消费的时间，y表示获得的收入，Ω 是

时间禀赋，一个常数，则x＝Ω －e。这里y是一个随

机变量，因为它等于w（S），而S又取决于e和z。管理

人将使自己的期望效用达到最大：

且参与约束要求最大的期望效用至少不能小于保留

效用u0。基金管理人实现自己效用最大化的过程可以导

致这样一个结果，管理人的努力水平取决于收益分配合

同。因此，投资人就可以制定合适的收益分配合同，采

用奖励和惩罚的措施，诱使代理人通过实现委托利益的

最大化而实现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使两者的行为目标

最大程度地趋向一致。

较可行的做法就是迫使基金管理者自己拿出一定比

例如3%-5%，有的甚至达到10%以上的资金投资于基金并

就收益分享达成协议。这样一来，如果基金业绩不佳，管

理者将承担一部分损失，以保证管理者与基金利益紧密

结合在一起，有效地解决了基金管理者的利益机制问

题，成功地激励了基金管理者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

能降低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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